[bookmark: _GoBack]    「2026書寫花蓮文學創作獎助計畫」簡章
一、宗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花蓮縣文化局（簡稱本局）為重塑花蓮新意象，以文字產生新語彙與新思維，鼓勵文學創作，培養扶植優秀及具發展潛力之書寫人才，開創文學創作多元性，特訂定本計畫，以營造花蓮成為優質充沛的創作環境。
二、辦理單位：
    指導單位：花蓮縣政府
    主辦單位：花蓮縣文化局
三、實施期間：
 （一）受理申請時間：115年3月31日止。
（二）創作時間：於116年3月31日前依計畫完成作品。並最遲應於115 
      年10月31日及116年2月10日前分別繳交期中及期末報告，俾利 
      本局進行審查。 
四、申請資格：
（一）中華民國國籍，凡愛好文學創作者之民眾均可參加。 
（二）獎助對象不含政府、政黨、學校等及其所屬單位主辦、合辦、策畫、委辦之活動計畫。 
（三）本局所屬之員工、約聘（僱）人員及勞務派遣人員均不得申請或擔任計畫之共同著作人。
五、創作主題：以花蓮為主題之文學書寫。
六、創作形式及具備條件：
 （一）以中文創作新詩、小說、散文、報導文學四種文類。 
 （二）作品創作完成後內容：
1、新詩需至少40首、總行數1,000行以上。
2、小說、散文、報導文學篇數不限，總字數需為50,000-70,000字。
（三）參選作品須不曾以任何形式公開、發表於各類媒體之作品為限，包括其全部或部分內容，不得曾在網路新聞台、部落格或社群討論版等管道發表，且同一作品請勿於上開各媒體多投。
   七、獎助名額及額度：
        預計徵選3名，視個案計畫核給獎勵額度，各以新台幣30萬元為上 
     限，入選作品需於次年度3月31日前完成書寫創作。
八、評審方式：
 （一）初審：
1、本局就申請者所提送之各項資料進行審查，審查通過後送交決審。
2、申請者所提送內容（含作品）若發現有不實、偽造者，本局得取消其參加資格。
（二）決審：
1、由本局成立之「2026書寫花蓮文學創作獎助計畫評審委員會」進行評審。
2、評審日期：暫定115年5月。
[bookmark: _Hlk220511948]3、評審內容：總分100分【主題契合性10分、創作理念20分、創作計畫20分、結構創意30分、文辭流暢度20 分】。如經評審委員會決議無合適之計畫，得從缺。 
4、評審結果由本局於評審會決議後書面通知入選者，並公告於本局網站，未入選者不另行通知。
5、入選者應於接獲書面入選通知三十日內（依本局發文日次日起，遇假日順延）與本局簽約，逾期視同棄權。    
九、撥款方式：
（一）第一期：名單公佈，計畫書依評審意見修正後，支付提案獎助金新台幣10萬元。
（二）第二期：繳交期中報告，經由審查委員審查通過後支付獎助金新台幣15萬元。所繳交之期中報告應完成本計畫第六條規定之最低字數、首數或行數達70%以上。
（三）第三期：繳交期末報告，經由審查委員審查通過後再支付獎助金新台幣5萬元。
十、申請資料：
 （一）申請表（表一）。 
（二）創作計畫表（表二）。
（三）試寫稿（表三），針對所申請之計畫試寫15,000字（散文、小說、報導文學類）、12首或300行（新詩類）以內之電腦打字文字稿，手寫文稿一律不收取。
（四）切結書（表四）。
（五）上述表格一式6份，請於每份之左上角以訂書機裝訂即可，不需另作封面或以夾桿式文件裝訂。
（六）以上申請之相關資料均不予退件。
（七）受理方式：親自送達（115年3月31日前）或掛號郵寄（以郵戳為憑）均可，並於信封上註明「投稿202書寫花蓮文學創作獎助計畫」，寄至「970020花蓮市文復路6號 花蓮縣文化局圖書資訊科」。
十一、本計畫如有疑義或其他未盡事宜，由本局解釋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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